
 English Version | 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 [ 关于我们 ] [ 联系我们 ] [ 网站地图 ] [ 邮件系统 ] [ 加入收藏 ] 

中国农业科学院主办 首页 院领导 组织机构 科研管理 科技产业 国际合作 科研条件 人才队伍 院风院貌 本院新闻 

《审计法》拟修改增加“内部审计”相关规定并征求意见 

 来源: 中国农科院监察与审计局  

《审计法》拟修改增加“内部审计”相关规定并征求意见 

国家审计署办公厅[2004] 

最近，国家审计署办公厅下发了“关于征求《审计法》修改意见的通知”，《审计法》拟修改增加“内部审计”相

关规定。 

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准则委员会负责组织对《审计法》修改意见的征集，根据内部审计管理方式与审计环境的变化提

出的初步修改意见，并向部分省级内部审计协会、企业内部审计机构、专家教授征求的修改意见汇总整理如下，请

讨论修改。 

意见一：增加一章： 内部审计 

第一条、内部审计是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其所属单位财政、财务收支、内部控制、经济活动的真实、合法、效

益的行为，目的是促进加强经济管理、防范经营风险和提高经济效益。 

第二条、上市公司、国有资本或集体资本控股参股的经济组织、对社会公众利益具有重大影响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

应当按照本法、国家有关规定或依据组织章程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。内部审计实行行业自律管理，并接受各级审

计机关的监督和业务指导。 

第三条、全国设立中国内部审计协会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设立独立法人的内部审计协会，中央系统的行业内部审

计，经民政部批准，可以设立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的分支机构（分会）， 对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履行“管

理、服务、宣传、交流”的基本职能，充分发挥协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。 

第四条、中国内部审计协会的章程由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制定，并报国务院审计署备案；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内部审

计协会的章程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会员代表大会制定，并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审计厅（局）备案。 

第五条 、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有权申请加入各级内部审计协会，成为协会的单位会员或个人会员。 

第六条、中国内部审计协会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，依照内部审计协会章程履行下列职责： 

（1）制定内部审计准则和操作指南，协助会员单位及内审人员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内部审计准则。 

（2）保障内部审计人员依法行使审计职责的权利，维护内部审计人员的合法权益。 

（3）总结交流内部审计工作的经验和方法，在内部审计人员中实行持证上岗和后续教育制度，促进内部审计人员



提高专业素质。 

（4）组织内部审计工作的对外交流，向会员提供法律、信息、技术等方面的专业咨询服务。 

（5）受各级审计机关委托，组织对内部审计工作的质量检查，按照协会章程，对内部审计单位和人员给予表彰和

鼓励。 

（6）法律和协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责。 

意见二：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各部门、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，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，内部

审计工作（由内部审计协会）实行行业管理，并接受各级审计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。 

在附则中加上一条：“非公有制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参照公有制经济组织执行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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